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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及主要贸易国对入境旅客携带 
食品规定的概述 

聂雪梅*, 李  立, 孙  利, 高  飞 
(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 北京  100123) 

摘  要: 随着世界经济多元化的发展, 中国和世界各国人民在文化领域和日常生活中不断渗透, 进境携带各国特色

食品的现象增多了, 但各国对于携带食品的种类的规定不尽相同, 本文研究了我国主要贸易国入境旅客携带食品的

监管规定, 简要分析了我国携带食品监管制度与其他国家规定的不同, 在不同时段各主要贸易国重点关注的产品不

同, 所采取的措施也不同, 另外大多数国家均未建立对于非禁止携带食品的科学评估依据和快速检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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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vision profiles of incoming passengers carrying food from 
major trading nations and China 

NIE Xue-Mei*, LI Li, SUN Li, GAO Fei 
(Chinese Academy of Inspection and Quarantine, Beijing 100123,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world economy diversity, China and other countries are communi-
cating more and more in the fields of culture and daily life. The phenomenon of carrying national special food 
to entry has increased. However, different nations have different provisions for the carrying food. This article 
described the provisions profiles of carrying food passing ports from other major trading nations, and analyzed 
difference for regulatory system between China and other major nations. In the different periods, different na-
tions ban different products and have different measures. In addition the major trade nations have not set up 
scientific assessment basis and rapid test method for food not banned carry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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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与主要贸易国关系的深入发展, 中国
与其他国家的联系日益密切和广泛, 尤其世界经济
多元化的发展, 各国人民在文化领域和生活方面也
不断浸透, 各地盛产的特色食品, 例如越南的咖啡、
欧洲的巧克力、泰国的香米、柬埔寨的水果等广受

中国消费者的青睐, 外地游客也喜欢带上些特色食

品送给自己的亲朋好友, 但各国对于携带食品的种
类的规定不尽相同, 本文研究了发达国家及我国主
要贸易国如美、欧盟等地的入境旅客携带食品的监

管规定, 简要分析了我国携带食品监管制度与其他
国家的异同, 以期使我国完善携带食品监管制度有
所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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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携带食品概况 

各个国家规定在进出境时, 允许旅客携带部分
食品, 我国海关规定[1]: 个人物品要在自用、合理数
量内才能携带入境。所谓自用: 旅客本人自用、馈赠
亲友而非为出售或出租, 合理数量指海关根据旅客
旅行的目的和居留时间所规定的正常数量。但携带的

食品是否自用难以界定, 例如 2006 年国家质检总局
对部分口岸旅客携带食品问题进行了调查, 发现存
在一些旅客每日多次出入口岸、携带食品入境销售的

现象, 携带泰国产“红牛”饮料入境销售的情况尤为
严重, 于是发布了 2006年第 18号公告《关于加强对
旅客携带入境食品管理的公告》, 其规定经常进出境
的边境居民、短期旅客, 其随身携带食品以旅途必须
应用为限, 每日每种限 1 箱, 超出限量的, 视为贸易
行为, 须向检验检疫部门申报检验检疫。 

各国禁止或限制携带的食品种类常见的包括 : 
动物产品、活的动物、乳制品、蛋和蛋制品、草药和

传统药品、种子和果仁、新鲜水果和蔬菜等。 

2  我国及主要贸易国对旅客禁止或限制携

带食品的规定 

各国政府对于食品安全的关注度愈来愈高, 但
由于各国发生的疫病疫情的不同, 因此各国对于入
境携带食品的要求并不完全相同。下面列举几个发达

国家和地区以及我国主要贸易国美国、欧盟和澳大利

亚对入境携带食品的一些规定。 

2.1  美国禁止或限制进境的食品概况 

美国禁止或限制食品进境 [2], 主要目的是通过
对食品种类进行限制以保护公共安全, 保护环境, 避
免给国内的植物和动物带来毁灭性疾病的情况发生。

美国对于是否允许旅客携带某种食品入境, 主要取
决于旅客来自哪个国家或地区, 携带的是哪种食品。 

禁止或限制进境的食品包括:  
动物及其产品包括肉、奶、蛋、禽类及其制品(包

括用这些材料制成的产品): 禁止或被限制进入美国
境内的食品种类取决于携带人所在国家出现动物疾

病的类型。来自大多数国家的新鲜(冷冻或冻结)、干
制、熏制、煮熟的肉通常是被禁止的。罐装的肉制品

是允许进境的, 但不包括来自疯牛病感染区的牛肉、
小牛肉、羔羊肉、羊肉、鹿肉、麋鹿肉、野牛肉等。

猪肉进境必须是罐装的, 容器未开封且带有标签, 另
外不允许来自墨西哥的猪肉和猪肉产品进境, 除非
饮食中只有少量的猪肉产品, 2010年 1月 14日起来
自手足口、猪水泡病、非洲猪瘟或猪瘟感染地区的煮

熟的猪皮也必须附带该国家政府的官方证书。 
蛋 : 来自大多数国家含有生蛋成分的产品是

禁止进境的 , 来自新城疫病毒和高致病禽流感感
染地区的蛋和蛋制品若未附带美国农业部兽药服

务处进口许可证书 , 不论是否该产品为自用都同
样禁止进境。 

奶酪: 固体奶酪(硬或半软, 不含有肉)奶油、乳
脂肪、酸奶产品(酸乳酪、酸奶油)不受限制, 来自马
苏里拉奶酪和水牛奶制马苏里拉奶酪也是允许入境

的, 但来自手足口感染地区的液体奶酪和含鲜奶油
的奶酪不允许入境, 含有肉的奶酪是否可以入境取
决于来源地。婴儿或幼儿食用的液体奶和奶制品如

果仅是几天食用的量是允许入境的。来自口足手或

牛瘟感染地区的山羊奶和奶制品还需附带美国进口

许可证。 
蔬菜、水果: 旅客是否可以携带蔬菜和水果可查

询美国农业部的数据库, 每种蔬菜或水果必须向海
关边防局的农业专家或官员进行申报, 新鲜水果和
蔬菜需要进行清洗, 如果含有昆虫或病菌则禁止入
境。针对日本核辐射的情况, 有一份“特别说明”, 清
楚标识哪些蔬菜或水果禁止入境。另外对于加拿大的

水果和蔬菜, 如果标签上标注产自加拿大是允许入
境的, 但如果该产品只是在加拿大购买就未必允许
入境了, 例如不能确切说明是生长在加拿大的柑橘
或热带水果芒果。 

干果: 未经加工处理的带壳的干果是禁止入境的。 
另外美国有着严格的处罚制度: 对隐瞒未报的

旅客会进行处罚, 罚款 10000美元。 

2.2  澳大利亚禁止旅客携带进境的食品概况 

澳大利亚 [3]规定在旅客进境的时候, 如果携带
食品、植物原料或动物产品时, 须填写携带声明。如
果携带某种产品而没有声明, 必须在检疫箱中处理
掉。如果没有声明或处理掉相关产品, 或做了一个错
误的声明, 首先可能被抓捕, 其次还需要现场处罚
200 美元, 或者可能面临被起诉, 罚款 60000 美元并
存在被监禁 10 年的风险。如果对禁止携带的食品进
行了声明, 则相关产品则会被查封, 且被 AQIS销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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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声明的产品在检查后会归还本人。AQIS尽可能
将携带食品的风险降低到最低, 考虑到以下食品可
能含有致病的病毒或带来疫病, 因此是禁止携带入
境的。 

蛋和蛋制品: 所有全蛋、干蛋和蛋粉, 成分含量
超过 10%的蛋制品, 例如蛋黄酱。 

乳制品: 所有乳制品(除非是来自无口蹄疫的国
家)含成分超过 10%乳制品的整个和制干的产品, 随
婴儿带来的婴儿配方奶粉和新西兰乳制品是允许的。 

非罐装的肉类: 所有动物种类的: 新鲜肉、干
肉、冷冻肉、熟肉、烟熏肉、咸肉、腌制肉或包装肉, 
腊肠和香肠。 

活的动物: 所有哺乳动物、鸟类、鸟蛋和鸟窝、
鱼、爬行动物(甲鱼)、两栖动物和昆虫。 

种子和坚果: 谷类、爆玉米花、生果仁、生栗子、
松果、鸟食、未经识别的种子、某些商家包装的种子

和豆类装饰品。 
新鲜水果和蔬菜: 所有新鲜和冷冻的水果和蔬菜。 
活的植物: 所有盆栽/裸根植物; 块茎、根、鳞茎、

球茎、根茎、茎、其他活的植物原料。 

2.3  欧盟禁止旅客携带进境的食品概况 

2009 年 5 月, 欧盟发布了关于个人携带动物食
品进境的相关文件 NO 206/2009, 该文件提到动物产
品通过旅客携带进境可能携带某种疫病, 例如口足
手病, 因此为了将疫病拒欧盟之外, 确保生物安全, 
欧盟对于携带食品做了具体限制。 

禁止旅客[4]携带肉、肉制品、奶及其制品进入欧

盟, 除非特别有批准和欧盟确认可食的产品, 另外对
于产品来自克罗地亚、法罗群岛、格陵兰岛或冰岛, 
重量若不超过 10 kg可进入欧盟。 

对于婴儿奶粉、婴儿食品、特殊食品或特殊医用

的宠物饲料, 若不超过 2 kg, 同时满足以下条件就可
得到豁免: 确定在打开前不需要冷藏; 包装是直接
销售给最终消费者的形式; 目前使用包装无破损。 

对于鱼类产品(包括鱼, 某种甲壳类动物, 例如
大虾、龙虾、死贻贝、死牡蛎), 旅客最多可以携带
20 kg, 或一条重量较大的鱼, 若是来自法罗群岛或
冰岛的旅客没有重量的限制。 

对于其他动物产品, 例如蜂蜜、活的牡蛎、活的
贻贝和蜗牛, 旅客允许携带最多 2 kg。 

这些规则不适用于 27国之间的动物产品的携带, 

或对于来自安道尔、列支敦士登、圣马力诺和瑞士的

动物产品。 

2.4  日本禁止或限制旅客进境的食品概况 

日本海关规定限制携带入境的物品中包括: 将
动物(包括火腿、香肠等肉制食品)和植物(包括水果、
种子、蔬菜等)带入日本时, (在海关检查前)在动物、
植物检疫服务台要出示所规定的证明书并进行检查。

有的物品属于禁止进口或者需要许可证。 
肉类产品: 原则是如果携带少量个人使用的产

品入境, 需持有检查证明书, 但实际上亚洲和欧盟几
乎所有国家的肉、火腿、香肠、熏肉等肉类产品均不

得带入日本, 未经许可带入肉类产品时将会受到处
罚, 另外美国和加拿大是牛肉制品禁止携带。 

植物产品: 日本的《植物防疫法施行规则》中规
定部分国家的某种植物禁止携带入境, 其中中国鳄
梨等十二种产品禁止携带入境。 

2.5  中国禁止旅客携带进境的食品概况 

检疫方面规定: 根据《动植物检疫法》制定的《出
入境人员携带物检疫管理办法》(总局令第 56号)、《禁
止携带邮寄进境动植物及其产品名录》(农业部公告
第 1712号)等文件对旅客携带入境物品做出了规定。
1712 号公告中[5], 禁止携带入境的食品包括动物及
动物产品类: 活动物、肉类及其制品, 水生动物产品, 
动物源性奶及奶制品, 蛋及其制品, 燕窝, 油脂类及
皮张、毛类、蹄、骨、角类及其制品, 动物源性饲料; 
植物及其植物产品等: 新鲜水果和蔬菜、烟叶、种子、
苗木及其他具有繁殖能力的植物材料、有机栽培介质; 
包括动物尸体和标本的其他类。 

检验方面规定: 2006年, 国家质检总局发布了[6]

《关于加强对旅客携带入境食品管理的公告》(总局
公告 2006年第 18号), 要求经常进出境的边境居民、
短期旅客, 其随身携带食品以旅途必须应用为限, 每
日每种限 1箱。超出限量的, 视为贸易行为, 须向检
验检疫部门申报检验检疫, 并按照有关规定查验中
文标签, 检验合格后方准入境。并要求各地检验检疫
机构与当地工商部门密切配合, 联合执法, 禁止销售
未经检验检疫和无合格中文标签的进口食品。2008
年三鹿事件发生后, 旅客携带奶粉入境现象明显增
多, 总局发布了《关于做好出入境旅客携带和邮寄奶
制品检验检疫工作的紧急通知》 (国质检动函
[2008]668号)和《关于对出入境旅客携带、邮寄奶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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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检验检疫要求的补充通知》(国质检动函[2008]809
号), 要求加强对入境旅客携带和邮寄自用奶制品的
监控力度, 对新来源、新品牌的奶制品应当开展不定
期抽查检测; 对携带来自口蹄疫、牛瘟等动物疫病疫
区国家和地区的奶制品, 属于国家禁止携带、邮寄入
境的, 予以退回或没收销毁, 监控主要针对旅客携带
自用商品。 

3  我国及主要贸易国对旅客携带食品管理

规定的特点及降低我国监管入境携带食品

的措施 

由于各国对食品安全管理制度不尽相同, 各国
发生的疫病疫情也随时发生变化, 因此各国对于入
境食品的管理规定有所差异。下面简要分析了我国及

主要贸易国对于入境携带食品的特点和降低我国监

管入境携带食品的措施。 

3.1  主要贸易国和我国对入境携带食品监管的

特点 

首先监管目标基本一致。我国和主要贸易国对于

携带食品作以限制主要目标都是保护公共安全, 保
护环境, 防止染有疫病疫情的产品入境, 避免给国内
动植物等带来毁灭性的伤害。对于入境携带食品的规

定主要包括具有潜在危害的肉制品、奶制品等, 以及
新鲜的蔬菜和水果等。 

其次不同国家关注的重点不同, 且会根据突发
事件进行紧急调整。由于各国疫病疫情的不同, 因此
国际上并无统一的对入境携带食品的评估方法和标

准, 各国出于对政治和经济利益的考虑, 入境携带食
品的管理措施略有不同, 不同种类的食品采取的措
施不尽相同, 例如美国较澳大利亚相比 , 会允许部
分乳制品入境, 澳大利亚的制度则较为严格, 另外
日本会允许美国和加拿大除牛肉外的肉制品进境。

在不同时期或突发事件发生后, 某个国家也会发布
禁带部分食品的公告, 例如 2010年德国为保护本国
消费者健康, 防止禽流感等病毒流入德国, 对旅客
携带食品进行重点检查, 尤其是禽类和肉类等食品, 
如猪蹄、凤爪、鱼翅等[7]。另外中国 2012年之前未
禁止携带燕窝, 自从 2011年底在燕窝中检出亚硝酸
盐严重超标[8]后, 我国在 2012 年在《中华人民共和
国禁止携带、邮寄进境的动植物及其产品和其他检

疫物名录》中就规定燕窝(罐头装燕窝除外)严禁携

带或邮寄进境。 
最后大多数国家均未建立对携带食品的检测依

据和检测方法。由于入境携带食品的品种杂、批次多、

数量少, 因此各国都很难监测携带食品, 对这些食品
的安全性无从验证。例如 2006 年有人雇佣多名人员
携带红牛产品进我国境内, 经检查发现饮料咖啡因
含量普遍超过我国卫生标准要求, 因此国家质检总
局发布了公告, 只允许每名旅客携带一箱食品, 但对
于一箱的体积和重量未进行具体规定, 因此仍有很
多销售商钻法律的漏洞。对于这种入境的食品由于无

法逐一检测, 因此无法获知此类商品中存在的风险
因子, 但由于难以监测, 因此各国对于这部分产品很
难进行监督检查。 

3.2  降低我国监管入境携带食品风险的措施 

尽管我国对于入境携带食品的监管措施与发达

国家的差异不大, 甚至部分产品的规定严于其他国
家, 但入境携带食品仍存在潜在的风险, 因此仍需进
一步加强监管, 从而降低我国监管入境携带食品的
风险。 

首先完善相关的法规体系建设。我国对于入境携

带食品的规定主要依照农业部公告第 1712 号和总局
公告 2006年第 18号, 目前尚未上升到法律法规的阶
段, 法律效力不高, 而每日入境旅客日益增多, 在监
督管理方面存在难度, 因此若是在相关法律法规中
有所规定, 监管的执行力度则会有所提升。另外对于
公告中提到的“只允许每名旅客携带一箱食品”的数

量和体积有所限制, 确保不是以盈利为目标在国内
进行销售的产品。 

其次应建立入境旅客携带食品的备案机制。针对

入境旅客携带的食品, 若这些食品是钻法律漏洞而
在国内进行销售的产品, 这些食品是否来自注册厂
家, 或是否冒用注册厂的商标, 都不得而知。入境后
一旦发生危害, 将无从考证, 因此携带食品存在潜在
的巨大的食品安全风险因素, 因此各分支检验检疫
局应对钻法律漏洞的人进行查处, 尤其对长期从事
携带食品的入境人员须进行备案管理, 这样一旦出
现投毒或者发生食品安全事件, 还可以对相关产品
进行追溯管理。 

最后应尽快制定携带食品的科学评估依据和快

速便捷的检测方法。尽管入境携带食品的品种杂、批

次多、数量少, 很难进行检测, 口岸局的监管工作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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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实际的困难, 因此我国政府应进一步关注入境
食品, 尽快制定非禁止携带食品的科学评估依据和
快速检测方法, 以确保入境食品的安全, 保护我国消
费者的健康。 

总之, 尽管各国对于入境携带食品的规定各有
不同, 但食品安全无国界, 如何化解这类危机, 是摆
在各国面前的一道难题, 因此为了规避风险, 强化依
法把关职能, 我国应对入境携带食品予以高度重视, 
防止出现进出口携带食品安全监管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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